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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修正) 

  受理申報機關（構）於收受

申報二個月內，應將申報資料審

核，彙整列冊，供人查閱。總

統、副總統及縣（市）級以上公

職候選人之受理申報機關（構）

應於審定候選人名單之日，予以

審核彙整列冊，供人查閱。 

  總統、副總統、行政、立

法、司法、考試、監察各院院

長、副院長、政務人員、立法委

員、直轄市長、縣（市）長、直

轄市議員、縣（市）議員等人員

之申報資料，除應依前項辦理

外，應定期刊登政府公報並上網

公告至其喪失原申報身分後一

年。 

  如為前項公職之選舉候選

人，其受理申報機關（構）應於

審定候選人名單之日上網公告一

年。 

  申報資料之審核及查閱辦

法，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監察

院定之。 

  受理申報機關（構）於收受

申報二個月內，應將申報資料審

核，彙整列冊，供人查閱。總

統、副總統及縣（市）級以上公

職候選人之申報機關（構）應於

收受申報十日內，予以審核彙整

列冊，供人查閱。 

  總統、副總統、行政、立

法、司法、考試、監察各院院

長、副院長、政務人員、立法委

員、直轄市長、縣（市）長等人

員之申報資料，除應依前項辦理

外，應定期刊登政府公報並上網

公告。 

  如為前項公職之選舉候選

人，其申報機關（構）應於收受

申報十日內，由各級選舉委員會

上網公告。 

  申報資料之審核及查閱辦

法，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監察

院定之。 

理由 

  一、本條規定係基於政府透

明化及預防貪腐之考量，課予申

報人公開財產資料之義務，使民

眾瞭解公職人員之財產狀況，以

預防公職人員利用職權牟取私

利，進而增加對政府施政及公職

人員清廉操守之信賴。為落實本

法之立法目的，爰重新檢討第二

項上網公告人員之範圍，並明定

公告期間；另修正第一項及第三

項公職候選人財產申報資料供人

查閱、上網公告之日期及公告期

間如下： 

   (一)第二項增列直轄市議

員、縣（市）議員之財產申報資

料應予公告： 

    1.直轄市、縣（市）為

地方自治團體，辦理自治事項及

執行上級政府委辦事項，並設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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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市議會、縣（市）議會監督直

轄市政府、縣（市）政府，地方

制度法第十四條定有明文。 

    2.直轄市議員及縣

（市）議員於議會開會時有向各

該首長或單位主管，就其主管業

務質詢之權，且有議決直轄市、

縣（市）預算之權限，地方制度

法第三十五條、第三十六條及第

四十八條定有明文。復依地方民

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

助費補助條例規定，直轄市議

員、縣（市）議員每月除得支給

研究費、健康檢查費、保險費、

為民服務費、春節慰勞金及出國

考察費外，尚得領取公費助理補

助費等費用，其財產狀況應有主

動公開揭露之必要，俾使民眾有

公開監督之管道。 

    3.惟查原第二項就民意

代表及地方公職人員僅規範中央

民意代表即立法委員，以及直轄

市長、縣（市）長之財產申報資

料應予公告，至於直轄市議員及

縣（市）議員則無須公告，為達

成本法課予公職人員財產公開透

明之立法目的，應有增列渠等人

員之財產申報資料公告之必要。 

    4.至於依地方制度法第

三條第二項及第十四條規定，

鄉、鎮、縣轄市（以下簡稱鄉

（鎮、市）），為最基層之地方

自治團體；復依地方制度法第八

十三條之二規定，直轄市之區由

山地鄉改制者，稱直轄市山地原

住民區（以下簡稱山地原住民

區），為地方自治團體，設區民

代表會及區公所，山地原住民區

之自治，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

用該法關於鄉（鎮、市）之規

定。鄉（鎮、市）、山地原住民

區之財源常需仰賴上級縣（市）

政府或直轄市政府補助，其所負

行政任務及職責較直轄市、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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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之程度為低，故鄉（鎮、

市）長、山地原住民區長、鄉

（鎮、市）民代表、山地原住民

區民代表尚無公告財產之必要。 

   (二)增列第二項公職人員

之財產申報資料上網公告期間：

原第二項雖規定特定職務之公職

人員申報資料應予上網公告，惟

上網公告之期間為何，均乏明文

規定，致屢生適用上之疑義，考

量如將前揭公職人員之歷年申報

資料持續上網公告，其內容將甚

為龐雜，造成執行機關人力、物

力等行政成本之沈重負擔，而年

限久遠之申報資料有無持續公告

之實益亦非無疑。是以，第二項

修正增列應上網公告至其喪失原

申報身分後一年，至於刊登政府

公報，於公報發行後無刊登期間

之限制。 

   (三)直轄市議員、縣

（市）議員選舉候選人之財產申

報資料亦應依第三項規定公告：

原第三項係於一百零八年五月二

十二日修正公布，立法理由為鑑

於候選人之財產申報資料應公開

受人民檢驗之原則，爰增訂第三

項，明定第二項公職之選舉候選

人應由選務機關上網公告財產申

報資料。是以，第二項增列直轄

市議員、縣（市）議員之財產申

報資料應予公告後，其候選人依

第三項規定，亦應由各級選舉委

員會公告財產申報資料。 

   (四)修正第一項及第三項

公職候選人財產申報資料供人查

閱及上網公告之日期；並增列公

職候選人由各級選舉委員會上網

公告之期間： 

    1.原第三項規定候選人

之申報資料由各級選舉委員會於

收受申報十日內上網公告，考量

各候選人申報時間不一，導致各

候選人上網公告日歧異，且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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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條第三項申請候選人登記時雖

已申報財產，如嗣後候選人資格

經審定不符，亦無公告財產申報

資料之必要，爰第三項修正為應

於審定候選人名單之日上網公告

其申報資料，第一項一併修正為

應於審定候選人名單之日，予以

審核彙整列冊，供人查閱。 

    2.原第三項規定公職候

選人之申報資料係由各級選舉委

員會上網公告，參照中央選舉委

員會訂定之「公職選舉候選人財

產申報資料上網公告作業要點」

規定，現行實務上係於公告屆滿

一年後停止上網公告，且審酌公

職候選人之財產申報資料持續上

網公告並無實益，爰於第三項增

訂上網公告一年。至於未當選之

候選人於選舉階段既已參與公共

選舉事務，其財產狀況仍有使公

眾知悉並檢視是否誠實申報之必

要，附此敘明。 

  二、第四項未修正。  

第八條(修正) 

  立法委員及直轄市、縣

（市）議員於依第三條第一項規

定申報財產時，其本人、配偶及

未成年子女之前條第一項所列財

產，應每年辦理變動申報。 

  立法委員及直轄市議員於依

第三條第一項規定申報財產時，

其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之前

條第一項所列財產，應每年辦理

變動申報。 

理由 

  原條文規定，立法委員及直

轄市議員於定期申報時（就職申

報時除外），應每年辦理變動申

請，然而縣（市）議員未被納入

規範，爰修正本條將縣（市）議

員納入。   

  

第二十條(修

正)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會

同考試院、監察院以命令定之。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一

月十日及一百十一年五月三十日

修正之條文，自公布日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十

二月三十日修正之條文，自一百

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會

同考試院、監察院以命令定之。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一

月十日修正之條文，自公布日施

行。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十

二月三十日修正之條文，自一百

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理由   照委員所提修正動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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